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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9_83_A8_E3_c80_302466.htm 农业部、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沼气建设治理的意见 日期

：2007-09-30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2007年中

心1号文件关于加快普及农村沼气的有关精神，进一步加强农

村沼气建设和治理，提出以下意见。 一、推进农村沼气又好

又快发展 党中心、国务院高度重视沼气建设工作，2003年以

来，累计投入国债资金55亿元，支持建设农村户用沼气560万

户，带动了农村沼气的快速发展。到2006年底，全国农村户

用沼气累计达到2200万户，受益人口7000万。发展农村沼气

，既是解决农民生活用能、缓解国家能源压力的需要，也是

防止乱砍滥伐、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既是转变农业增长方

式、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改善农产品品质的需要，也是

改善农村卫生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需要；既是建设现

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需要。但是，在推进农村沼气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地区

仍存在着领导熟悉不到位、项目治理不规范、新技术推广不

快、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各地方应统一思想，高度重视

，加强领导，把农村沼气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项

目，切实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建设治理，推进加快普及，促

进又好又快发展。 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各地要在统一规划

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地区建设规划。要根据实际，合理

布局，突出重点，与退耕还林、保护生态结合起来，与发展

现代农业结合起来，与农村改厕、改水等社会事业建设结合



起采。既要加快发展，又要扎实稳妥，根据农民需求和财力

可能，合理安排建设规模，防止盲目过热。 加大投入，加快

建设。农村沼气是一项很有意义、很有希望的公益设施建设

。各地要加强政策引导，加大资金投入，加快推进建设，从

实际出发提出沼气普及时间表。要发挥国家、集体、农民的

积极作用，引导和鼓励农民、企业及其它社会组织参与农村

沼气建设。 加强指导，园地制宜。要适应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以及畜牧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新情况

，做好调查研究，实施分类指导：完善政策措施。坚持按照

实际采用多种建设模式，以农村户用沼气、规模化养殖场大

中型沼气工程为重点，积极发展养殖小区和联户沼气工程、

以秸秆为原料的农业生物质沼气工程、农村中小学生态校园

沼气工程、农村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 综合推进，提高效益

。坚持"一池三改"，以沼气池建设带动农村改厕、改厨、改

圈，积极推动农村沼气与农村改水、太阳能利用等相结合，

切实推进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要提高沼气利用效果，

加强沼渣、沼液的综合利用，积极推广"四位一体"、 "猪-沼-

果"等能源生态模式，促进循环农业的发展。要建管并重，加

快建设农村沼气服务体系，为沼气用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

务，巩固建设成果。 二、加强沼气项目建设治理 强化前期工

作。要按照基本建设项目要求，完善申报程序，推行项目公

开，尊重农民意愿，加强和改进前期工作。实行农户主动申

请制度，项目建设单位应将建设内容、建设条件、补助标准

等在拟建项目村公示，组织拟建农户填写自愿申请表，根据

养殖条件、自筹能力、农户申请等因素，确定项目村申报规

模，编制、上报年度建设方案。原则上项目村入户率要达



到50％以上。统筹编制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各地要在当年5月

底前编制完成下一年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明确治理责任

。各级农村能源主管部门和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

，合力推进建设，按照农村沼气建设国债项目治理办法规定

程序和职责做好组织实施。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和工程质量

终身负责制，项目建设单位对项目申报、组织实施、资金使

用及运行治理等全过程负总责，对项目建设质量负终身责任

。 加快建设进度。对已立项批复并下达投资计划的项目，各

地要尽快批复实施方案，落实各项开工条件，加强在建项目

治理，推进项目加快建设。各省应提高设备采购效率，在国

家沼气计划下达后尽快完成沼气灶具等设备的采购。原则上

各项目县市应在收到投资计划下达文件后的半个月内全面开

工建设，在半年内完成建设任务，如个别地区因气候等自然

因素影响施工的，最迟应在9个月内完成任务。对不能按期完

成建设任务的县市，省级农村能源主管部门要责令限期整改

。要按照沼气项目信息治理系统的要求，及时网上填报项目

建设信息。 严格资金治理。要严格执行沼气项目资金治理的

相关规定，加强资金监管，中心投资和地方资金要做到专账

治理、专款专用。各地农村能源部门要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

通衔接，积极商请财政部门加快资金拨付，落实好地方资金

。各地可在地方资金中按不低于中心投资5％的比例安排沼气

工作经费。 加强质量监管。农村沼气池主要施工和维护人员

必须持有沼气生产工职业资格证书。项目县应培训满足沼气

建设和服务任务需要的沼气生产工。要严格建设规范，按照

统一标准、专业施工、统一操作规程的要求组织建设，科学

安装输气管道、沼气灶具、净化设备等。各地可因地制宜地



实施户用沼气建设监理制度，县市农村能源治理办公室应培

养有资质的监理人员，建立监理队伍，安排专人监督工程建

设质量。养殖项目农户要切实做到"一池三改"，使用秸秆做

发酵原料或购买发酵原料的农户因地制宜地选择改院、改水

等。要严格执行集中招标采购制度。灶具等要害设备按照"统

一招标、分省采购、货物到县、服务到户"的方式采购，各地

必须采购中标产品，严禁加价采购，采购资金由采购单位直

接支付。水泥等主要建材原则上由县级项目主管部门或建设

单位统一招标采购，或指导农户自行采购。 三、搞好沼气技

术推广和创新 要创新技术模式，组织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

相关企业联合攻关，深入研究沼气产业化发展模式、生态家

园建设集成配套技术模式、沼气后期治理服务模式、规模化

养殖场沼气工程循环经济模式，以及生活污水净化沼气工程

模式等，积极开展农村沼气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材

料的研发，加强技术试验示范与推广，增加科技含量，提高

建设水平。要针对养殖与居住分离，部分村庄和农户不再搞

养殖，沼气原料短缺的情况，积极稳妥研发秸秆沼气，切实

解决进出料和连续产气等问题，逐步扩大示范规模。支持农

业科研院校开设农村能源专业，建立沼气重点实验室和沼气

科技创新中心，改善科研基础设施条件。要重视提高农村能

源治理推广队伍的人员素质，坚持做好治理技术干部、持证

技工的再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新型农民科

技培训工程、农业科技入户工程要将农村沼气技工培训内容

纳入其中，逐步实观"一村一名技工，一户一个明白人"，建

立懂技术、会施工、能管护的高素质农民沼气生产工队伍，

不断提高技术人员业务素质和服务能力。 四、支持养殖场建



设沼气工程 各地要认真研究提出加快养殖场沼气工程建设的

方案，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循环农业发展要求，

加强畜禽粪便等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治理养殖污染。要研究

制定相配套的激励政策，安排养殖场大中型沼气工程建设专

项资金，调动养殖场建设沼气工程的积极性。要积极向养殖

场推广"统一建池、集中供气、综合利用"的沼气工程建设模

式，向农户提供清洁能源，向农业提供高效有机肥。开展联

户沼气和养殖小区沼气工程建设试点，努力降低建设成本，

根据实际探索建立适宜的建设和使用机制，按照养殖小区和

联户沼气工程试点项目建设方案做好组织实施。加快研究制

定沼气工程设计、施工的准入制度，培养和扶持一批专业工

程设计和施工单位，培训工程治理人员，提高工程质量和治

理水平。 五、加强沼气服务体系建设 加强农村沼气服务体系

建设，是确保沼气池正常使用并充分发挥效益的重要基础，

事关沼气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大局，是当前农村沼气发展中的

一项重要工作。坚持按照"政府引导、多元参与、方式多样"

和"服务专业化、治理物业化，"的原则，将沼气服务体系建

设与沼气发展协调推进，逐步建立以省级技术实训基地为依

托、县乡服务站为支撑、乡村服务网点为基础、农民服务人

员为骨干的沼气服务体系，为沼气农户提供优质、规范、高

效、安全的服务，巩固诏气建设成果。 要因地制宜地鼓励发

展协会领办、个体承包、股份合作等多元化服务组织。各类

服务组织要有服务场所、人员、设备、配件，从为农民提供

服务中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家重点支持村级服务网

点建设，为村级服务网点提供进出料设备、检测设备或维修

工具，倡导扶持壮大农民沼气服务合作社。各地要安排专项



资金支持服务体系建设，为国债项目安排的地方资金可用于

服务体系建设。要加强对各类沼气服务组织的治理，直接面

向农产的技术服务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取得沼气生产工国家

职业资格证书。 六、做好项目检查和验收 项目主管部门要开

展经常性的监督检查，重点对项目进度、资金使用、建设质

量和后续服务等进行检查。农业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开展专项

督导检查，委托国家沼气质检机构开展定期抽检，按季度报

告抽检结果。实行"三公开一公布"制度，即在村务公开栏中

公开计划任务、补助标准和建设条件，公开自愿建设户名单

，公开物资的采购价格、分配情况，公布举报电话，接受社

会监督。建立绩效奖励机制，根据监督检查结果，对项目实

施好的地区在投资上给予适当倾斜，对问题严重的予以通报

并减少安排投资。各项目省要加强项目竣工验收工作，可参

照《农业基本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治理规定》，结合农村沼气

项目特点，制定本省项目竣工验收治理办法。诏气建设项目

竣工验收工作由省级农村能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以项目县

为单位开展验收，重点核验建设任务完成情况、资金使用情

况和建设质量情况，竣工验收报告报农业部和国家发展改革

委备案。 推进农村沼气又好又快发展任务艰巨，意义重大。

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扎实工

作，为广大农民做好这件实事。各地要根据本意见要求，进

一步完善加快发展农村沼气的政策措施，省级农村能源和发

展改革部门要把落实意见情况及时向农业部和发展改革委报

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